中国保健品公信力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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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方便广大消费者及行业管理机构监督和监测“中国保健品公信力产品”和“中国保健品公信力品牌”，树立“中国保健品公信力产品”及“中国保健品公信力品牌”权威，建立其诚信档案，加强和完善保健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和确保中国保健企业始终如一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中国保健协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适应于在中国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主办的“中国保健品公信力推选活动”中，获得“中国保健品公信力产品”及“中国保健品公信力品牌”的企业。

第三章 标识申请、定购

第三条 申请公信力标识的企业，应向协会提出申请，填报《公信力标识使用申请表》一份。

第四条 协会对申请企业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进入标识定购程序。

第五条 经过协会审查合格的企业与协会指定的标识印制公司海南亚元防伪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公信力标识定货合同》。

第六条 协会负责对合同进行审核，企业按合同条款实施。

第四章 标识使用、管理、监测、投诉处理

第七条 中国保健品公信力标识使用

（一）在申请并获得公信力标识使用资格的品牌或产品的显著位置粘贴公信力标识。

（二）为确保公信力标识的权威性、唯一性。若因企业变更，已被批准的公信力标识的商标或产品，应按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第八条 中国保健品公信力标识管理

（一）标识使用企业需建立公信力标识产品的质量控制档案，接受协会不定期检查； 

（二）协会为使用公信力标识的企业建立公信力企业档案。提供相关服务和行使监督职能；

（三）协会建立公信力标识管理档案数据库。对每一枚公信力标识承载的信息进行追踪。

第九条 公信力标识监测

（一）协会建立以电话、网络等为基础的公信力标识服务、监测、投诉及防伪平台。

（二） 协会所颁发的公信力标识具有防伪技术的专控性，公信力标识是公信力品牌和产品的重要凭证。

（三）协会定期向使用公信力标识的企业提供《监测分析报告》。

第十条 公信力标识投诉处理

（一）协会定期公示公信力产品及品牌的消费者投诉排名及《投诉处理分析报告》。

（二） 协会对于《投诉处理分析报告》中被投诉的企业，经查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公信力产品或品牌的资格。

第五章 标识增值服务

第十一条 根据公信力标识查询、监测情况，协会将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基本增值服务及个性化增值服务。

第十二条 具有公信力标识使用资格的单位可优先参加由协会主办或协办的各种国内外经济贸易、专业展览、技术信息交流和咨询服务活动。

第十三条 对被批准使用公信力标识的产品或品牌，协会将向社会及消费者宣传和推荐，统一形象；并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配合企业的宣传活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公信力标识受行业保护，如有假冒等侵权行为发生，协会将组织调查，并重奖举报单位和个人。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有假冒公信力标识行为，协会将依据《商标法》规定，报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惩处。

第十六条 具有公信力标识使用资格的单位，如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诚信失缺的，协会有权终止其《公信力标识定货合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健协会负责解释。

